
綦发改审批〔2024〕139号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石壕镇农村安全通道建设工程（高儿

窝凼-彭家坳）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审批石壕镇农村安全通道建设工程（高儿窝凼-彭家坳）项目建议书的函》（石壕府函〔2024〕83号）收悉。该项目已列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农村公路通畅工程建设计划的通知》（綦江府办〔2024〕1号），经我委研究，同意该项目建议书，现将项目建议书批复如下：
一、项目代码：2405-500110-04-01-264565
二、项目名称：石壕镇农村安全通道建设工程（高儿窝凼-彭家坳）
三、项目单位：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人民政府
四、建设地点：石壕镇万隆村

五、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2.3公里农村安全通道建设，4.5米宽、0.2米厚C30混凝土路面硬化，边沟、警示标志、养护公示牌等附属、安保工程建设。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估算161万元，资金来源为区级补助资金和业主自筹资金。

七、建设工期：3个月。

八、其他要求：该项目应当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的实施，请根据《关于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的实施意见》（渝发改规范〔2021〕2号）等文件规定，严格落实以工代赈相关要求，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参与务工，加强技能培训。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市级及以上补助资金的10%，即本项目劳务报酬发放总金额不低于16.1万元。同时完善劳务报酬发放台账、用工台账等资料，确保以工代赈功能作用充分发挥。
接文后，请积极完善相关建设条件，待办理完相关前期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程序，如需对本项目批复的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需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报告，并按照綦江府发〔2022〕16号文件的要求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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